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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前言

近年来，我市结合发展特色产业实际，大力推行刺梨种植，将闲置的资源聚

集起来，形成了一条全新、独特的刺梨产业链，实现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但

目前刺梨基地的林下经济结构较为单一，多以套种农作物为主，基本没有发展刺

梨林下养殖模式。结合我市刺梨产业特点，刺梨产业应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开展

林下生态养鸡产业，刺梨林下养鸡具有以下优势：一是节省人工除草的成本。二

是鸡粪还田、改良土壤，实现资源化利用。三是减少化肥施用量，结出的刺梨果

品质好于其他种植模式。四是林下养殖鸡对饲养环境要求不高，方便养殖，自主

觅食可降低饲料成本，具有耐粗饲、抗病力强的特点，林下养殖鸡因运动量大，

养殖周期长，因此其鸡肉肉质鲜美，深受消费者喜爱。目前，六盘水市林下养鸡

企业较少，多以散养户为主，多数都是依靠传统养殖技术养殖，各自为政，缺少

科学可参照的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标准规范。

对于我市产业发展来说，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范存在空白，刺梨林

下养鸡疫病防控处于被动局面，养殖户多属于有病治疗，无病不管的状态，疫病

防控技术缺乏科学性，无相关标准依据，不利于林下养鸡的绿色可持续发展。因

此急需一个标准来规范疫病防控，降低林下养鸡疫病发生，减少发病率、死亡率

和兽药的使用量，控制养殖成本，保护刺梨产业不遭破坏，推进我市林下经济向

规模化、规范化和效益化方向发展。标准的制定对于建设一批上规模、效益好和

辐射带动强的林下经济示范基地，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发展潜力和示范带动作用

的林下经济经营主体有一定的助推作用。

一、任务的由来

本标准由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提出，经六盘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上报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立项，2023年 2月 20日，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省市

场监管局关于同意立项制定〈地理标志产品老厂竹根水〉等 32项六盘水市 2022

年度地方标准项目的批复》（黔市监函〔2023〕19 号），同意地方标准《刺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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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程》编制立项。2023 年 4月 5日，六盘水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下达了《市市场监管局关于下达六盘水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的通知》，

由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牵头承担标准的研究、编制及验证等工作。

二、本标准的主要起草单位及人员

（一）协作单位

本规程由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六盘水市水城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

心、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等单位共同起草，参与单位涵盖刺梨、林下

养鸡产业主管部门、监管部门、生产企业。

（二）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表 1 《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范》主要起草人员

主要起草单位
主要起草

人员姓名
职称 任务分工

六盘水市水城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何菊 高级兽医师 标准起草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罗元宇 畜牧师 标准起草

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何天丽 高级畜牧师 标准起草

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阮红领 高级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黄二素 兽医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薛平 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龙向华 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袁振兴 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农业综合执法支队 蒋先学 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陈瑶 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畜牧技术推广站 游佳伟 畜牧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海坪街道 石四毕 兽医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猴场乡 王敏莲 兽医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营盘乡 王志江 兽医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果布戛乡 傅瀚 兽医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董地街道 晋齐柱 兽医师 数据收集

六盘水市水城区阿戛镇 石璠 兽医师 数据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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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标准起草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开始时间为 2022年 6月，分 7个阶段开展：

（1）资料收集阶段：2022年 6月~2022年 7月，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收集

标准编制的背景材料和有关标准编制的参考、引用资料，进行归纳整理。

（2）实地调研阶段：2022年 8月~2022年 12月，分别前往六盘水乌蒙凤生

态种养殖有限公司、贵州乌蒙凤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水城县琪心园种养殖农民

专业合作社、水城区米箩铜厂散养户，水城区陡箐次冲刺梨林下养殖群等实地开

展调研，主要内容涉及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的生物安全防护管理、疫病预

防、药物防治、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环境状况、设施条件、管理运作情况等。

（3）综合分析、论证和标准编写阶段：2023年 1月～2023年 5月，在对标

准的主要内容进行综合分析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按照 GB/1.1-2000《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编写本地方标准的讨论稿。

（4）标准验证阶段：2023年 6月～2024年 8月，针对标准中提出关键技术

问题的解决方案，在市内刺梨林下养鸡主产区开展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论

证，进一步验证了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

（5）向行业主管部门、相关实体征求意见阶段：2024年 8月 13日-9月 14

日。向市级、县级行业主管部门，相关企业、养殖户等征求意见后形成标准征求

意见稿。

（6）××年××月××日~××月××日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该标准已在

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工作网站上完成征求意见，期间收到社会相关单位、专家和

个人提出的修改意见××条，接受修改建议××条，并按照意见建议进行进一步

修改完善，形成技术审查稿，于 2025年××月××日向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申

请进行技术审查。

（7）2025年××月××日，六盘水市市场监管局邀请贵州省标准化院、单

位专家对本标准进行审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通过《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

规范》地方标准的审定。编制单位根据与会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修改

完善，现已形成标准报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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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编制原则

1. 编制原则

（1）准确性：标准所规定的条款力求明确而无歧义。

（2）统一性：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力求统一。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及

其结构、编写规则和内容按照 GB/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1.2-2002《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

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执行。

（3）协调性：充分结合现有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达到标准间的相互协调。

（4）适用性：标准内容易于实施，便于被其它文件所引用且具可操作性。

（5）特殊性：本标准既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要求，又体现我省

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特殊性和区域性，并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 编制依据

基于实验验证基础数据，参照相关文献研究成果，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1.1－2009）和 GB/T1.2-2002《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要求进行起草，制标过

程参照了 9个国家标准，3个国家规范性文件编制完成。

五、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的生物安全防护管理、疫病预

防、药物防治、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组成，本标准适用于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

控技术的参照和技术指导工作。

六、主要验证分析和预期经济效果

1. 主要验证分析

对于标准文件中涉及主要条款、技术指标制定，生物安全防护管理、疫病预

防、药物防治、疫病监测、无害化处理等，起草人员在大量实地走访了养殖企业、

合作社、规模养殖户，并结合生产实际及工作经验制订出了最适宜刺梨林下养鸡

疫病防控的技术参数指标。

（1）“3年以上的刺梨基地中放养脱温后的鸡”

在林下养殖中，养殖地植被及土壤要求相对较高，种植 3年以上的刺梨基地

可确保刺梨植株的高度，为鸡群提供遮凉及避雨去处，且林下土壤肥沃及丰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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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被供给鸡群食用，因此要求在种植 3年较为合适，即能保证刺梨植株的存活率，

也能提供鸡只优良的养殖环境。养殖方式为开放式放养，初生鸡存活率低，脱温

后的鸡群进行刺梨林下养殖可有效降低死亡率。

（2）“防疫要求”

参考标准文件“NY/T5339-2017、《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NY/T 388-1999、

NY 5027-2008、GB 18596-2001、 NY/T 682-2023”等技术规范及规程，根据专

家意见及参考相关标准文献，实地调查刺梨林下养殖实际，林下养殖多为放养与

舍饲相结合的方式，若进行大规模养殖则需要严格规范养殖场选址、布局与设施

设备，确保符合防疫要求。

（3）“生物安全防护管理”

科学的养殖管理是做好生物安全防护的关键，参考“NY/T 5339-2017 无公

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及专家反馈意见，加强养殖场人员出入场和环境卫生

管理，交替使用消毒药种类，避免病原菌耐药性的产生，定期开展养殖场出“四

害”等工作，有效控制传播途径；规范建立养殖档案，出于生产实际，可清晰掌

握生产情况，鉴于此，档案建立有利于生产管理；建立健全刺梨林下养鸡生物安

全防护措施，是结合专家意见和林下养殖操作实际，强化生物安全防护管理，是

做好刺梨林下养鸡的疫病防控关键。

（4）“疫病预防”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及《贵州省动物防疫条例》等相关规

定，NY/T 5339-2017 无公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NY/T 5030-2016 无公害农

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及参考养殖场反馈意见，结合六盘水乌蒙凤生态种养殖有

限公司林下养殖基地等实际及动物疫病防控要求，适时开展鸡群疫苗免疫，因地

制宜的设置免疫程序，定期开展免疫注射，对鸡群疫病的发生具有较高的前瞻性

和预防性。根据调查，不同地区刺梨林下养殖疫病防控免疫程序均有不同，结合

自身当前疫病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尤为关键，养殖场疫苗质量、保存及免疫

方式等对疫苗免疫效果的产生至关重要。免疫程序参考六盘水乌蒙凤生态种养殖

有限公司、水城县琪心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及起草人员工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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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参考免疫程序

“预防为主，防重于治”是动物疫病防控的方针，林下养殖因家禽直接接触

未经消毒的土壤植被等，存在较大的疾病感染隐患。基于生产实际，结合六盘水

乌蒙凤生态种养殖有限公司实践，在养殖过程中，做好家禽日常保健，使用大蒜

素、中药、微生态制剂，或饮水中添加酸化剂等，在提高鸡群抵抗力的同时，实

日龄 疫苗种类 免疫途径 免疫剂量 注意事项

14 传染性法氏囊 滴口、饮水 2倍量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22

新支 H120 点眼、滴鼻 2倍量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重组禽流感

（H5+H7）三价灭活

疫苗

肌注 0.5 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传染性喉气管炎+鸡

痘
刺种 1倍量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28 传染性法氏囊 滴口、饮水 2倍量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42
传染性鼻炎 皮下注射 0.5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传染性支气管炎 皮下注射 0.5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60

新支 H120 点眼、滴鼻 2倍量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重组禽流感

（H5+H7）三价灭活

疫苗

肌注 0.5 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84 传染性鼻炎 皮下注射 0.5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98 新支 H120 点眼、滴鼻 2倍量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105

重组禽流感

（H5+H7）三价灭活

疫苗

饮水、肌注 0.5 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新支减
肌注或颈部

皮下注射
0.5mL 按照疫苗说明书使用

产蛋期间根据实验室检测抗体水平的情况和鸡群状况、鸡蛋品质等决定是否加强免

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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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零残留；疫病的防控可综合利用刺梨渣及其他保健药物进行提前预防，提高机

体抵抗力等方式，预防疫病的发生。免疫注射、转群、天气变化、放养前等应急

发生前后，做好保健，可有效降低发病率。养殖过程中定期驱虫，驱除放养家禽

体内外寄生虫，是提高家禽生产性能的关键。驱虫程序参考六盘水乌蒙凤生态种

养殖有限公司及水城县琪心园种养殖农民专业合作社。

表 2 参考驱虫程序

（5）“药物防治”

参考“NY/T 5030-2016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及刺梨林下养鸡实际

情况和专家意见反馈，土壤地面放养方式，鸡群直接接触土壤、粪便等，其疫病

感染率明显高于规模化养鸡场，易发生疫病。在做好林下养殖生物安全防护的同

时，对发生疫病进行及时处理，可减少鸡只的发病率。对细菌性疾病、病毒性疾

病及寄生虫性疾病等进行防治，有效降低发病率和死亡率，病毒性疾病采取疫苗

免疫注射预防，细菌性疾病疾病适时进行药物治疗和提前开展保健，寄生虫病可

提前预防，无症状时定期进行驱虫保健，出现症状后进行杀虫治疗。在做好预防

的基础上，科学合理的对症使用药物，减少耐药性的产生和药物残留，结合养殖

实际和专家反馈意见起草。

（6）“疫病监测”

结合实际及专家意见反馈，实验室检测主要为强制免疫疫苗免疫抗体检测，

评估疫苗免疫效果，根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及时调整免疫程序及开展补针补免，

日龄 驱虫药物名称 使用方法 备注

20 磺胺二甲嘧啶、伊维菌素
饮水或拌料、肌

注
按照说明书使用

40 磺胺喹噁啉、 阿维菌素
饮水或拌料、肌

注
按照说明书使用

65 磺胺氯吡嗪、丙硫咪唑 饮水或拌料 按照说明书使用

110
托曲珠利、阿维菌素或伊维菌

素

饮水或拌料、肌

注

按照说明书使用，做

好休药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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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和发挥实验室检测预警预报作用，有效控

制大规模重大疫情的发生。对家禽免疫注射高致病性禽流感、鸡新城疫疫苗后，

适时监测抗体水平，确保免疫疫苗的有效保护。参考“GB/T 18936-2020 高致

病性禽流感诊断技术 、GB/T 16550-2020 新城疫诊断技术”开展实验室诊断。

鸡群发生疫病后进行实验室检测，准确的鉴别诊断疫病类别，从而指导临床对症

治疗，科学用药，有效减少因盲目治疗导致的药物滥用及耐药性的产生，实现家

禽养殖“饲料无抗、生产减抗”、家禽产品无抗生素残留的目标，保障食品安全，

同时防止疾病的蔓延扩散，减少经济损失和环境污染。

（7）“无害化处理”

参考“《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和 HJ/T 81-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及专家意见反馈，刺梨林下养鸡主要处理的废物

为病死或淘汰鸡及其他废弃物（如过期疫苗、兽药及废弃医疗器械等），根据调

查，其他废弃物产生量较少，病死或淘汰鸡进行资源化处理，或对全部废弃无移

交第三方处理的方式进行处理。粪便及病死或淘汰鸡资源化处理实现了资源的合

理利用和生产的可循环处置。

2.预期影响及结论

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标准的制订，为林下养鸡饲养者提供科学、规范、

方便、易用的防疫技术指导，可有效提高我省地方优良品种乌蒙凤鸡等林下养殖

的疫病防控技术和生产质量水平，推动生态产业的发展。因此，建议将本标准文

件作为推荐性标准文件发布，用于指导规范。

七、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T 18936-2020 高致病性禽流感诊断技术

GB/T 16550-2020 新城疫诊断技术

HJ/T 81-2001 畜禽养殖业污染防治技术规范

NY/T 5339-2017 无公害农产品 畜禽防疫准则

NY 5027-2008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2016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T 682-2023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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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88-1999 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

八、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1）制标过程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等法律和农业农村部《病死畜禽和

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办法》《兽用生物制

品经营管理办法》等部门规章。

（2）本标准中计量单位采用法定计量单位。

（3）本标准的格式，编制和表达方法，按国家标准的要求制订。

（4）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无冲突。

九、是否涉及专利说明

本标准中未涉及相关专利。

十、作为强制性标准或者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制定《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范》由起草单位与市、县两级农业农村

局、乌蒙凤鸡等林下养殖企业技术人员进行会议宣贯，同时起草单位派专家到实

地指导，相关单位将及时组织做好标准实施的各项工作，标准实施后要求各相关

生产企业严格按标准要求组织生产和监督管理。

十一、贯彻标准的要求、措施和建议

1. 贯彻本地方标准的要求

本标准一旦发布实施，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应严格按照本标准要求进行规

划；全市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加强执行本标准的业务培训和技术指导，规划设计

单位应自觉按此标准要求进行规划，确保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的标准化、规范

化、健康有序进行。

2. 贯彻本地方标准的措施建议

（1）加大宣传力度，通过有关媒体发布、公告标准信息，扩大影响。

（2）建议在实施标准过程中对所发现的问题应及时反馈，以利于标准的修

订和完善。

《刺梨林下养鸡疫病防控技术规范》起草组

2024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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